
1 
 

臺北榮民總醫院醫療設備用電安全管理規定 
工務室  

訂定日期：108 年 11 月 26 日 

修訂日期：109 年 03 月 10 日 

第一條 條文規範 

一、 依據衛生福利部 108 年 3 月 8 日衛部醫字第 1081661110 號函發布「醫

療機構電器設備儀器管理指引」及「醫院住院病人使用自帶電氣管理

指引」制定。 

二、 依據本院總務室 108 年 11 月 14 日函頒「用電安全管理規定」制定。 

第二條 醫療用電設備定義 

一、 凡於臨床治療、檢驗、照護所使用；並需接用電源始得運作之設備，

既為本規定所指之醫療設備。 

二、 分為三類： 

（一） 院產：院方以購買方式或受贈取得方式供院內使用並貼有財產標籤之

醫療用電設備。 

（二） 租、借：廠商以租賃、採購耗材含儀器設備或借予單位試用方式供院

內使用之醫療用電設備。 

（三） 私人：病患因特殊狀況需求，須使用私人之醫療用電設備。 

第三條 醫療用電設備使用管理 

一、 醫療設備其供電配接與用電，仍須遵守本院「用電安全管理規定」之

相關用電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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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院醫療設備用電，均須由工務室查驗電壓負載狀況後，核發醫療用

電設備合格標籤（如附件 1）。 

（一） 醫療用電設備須備有衛生福利部醫療器材許可證或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通知單之認證。 

（二） 各單位須對院產、租、借、私人之醫療用電設備於使用前檢查開關機

情形及用電狀況，並將檢查結果併入本院「用電安全自主檢查表｣，

如檢查時發現不良狀況，需依請修流程申請修復，自帶之醫療用電設

備如損壞或功能不良等狀況須由使用者自行送修。 

三、 各單位均應建立醫療用電設備清冊(如附件 2)。 

清冊資料應包含財產編號、設備名稱、廠牌、型號、購置日期、放置

地點，由單位主管簽核後留存備查，將簽核影本及電子檔（excel）傳

送至工務室彙整備查。 

四、 各單位一級主管須針對申請之私人醫療用電設備、廠商租借電器（儀

器、設備）須予以查核及管制。  

五、 單位對私人醫療用電設備及租借之電器（儀器、設備）須要求使用者

及廠商實施清潔及保養維護。 

六、 私人醫療用電設備需轉移至其他單位時，列入各單位交接程序，並副

知工務室（如附件 3）。 

第四條 住院病患使用管理 

一、 院內原則禁止使用私人之醫療用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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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病患如有特殊狀況需求，須使用私人醫療用電設備，單位需參照本院

「用電安全管理規定」第四條第三項辦理。 

第五條 醫療設備用電合格標籤管理 

一、 使用單位如需申請私人醫療用電設備查驗（如附件 4），由工務室查驗

後核發，相關資料由工務室彙整列冊編號以備管理暨查核。 

二、 使用單位應對醫療設備用電合格標籤妥為保管，若發現有遺失、毀損

或標示不清等狀況，應主動通知工務室進行查驗補發（如附件 5）。 

三、 私人醫療用電設備離院前應由單位或通報工務室移除設備上之本院醫

療用電設備合格標籤。 

第六條 醫療設備用電安全訓練與稽核 

一、 每年擇期辦理醫療設備用電安全講習，講習方式以數位媒體或實體課

程實施。 

二、 每年辦理一次醫療設備用電安全稽查。 

第七條 本規定呈院方核准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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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北榮民總醫院醫療設備用電合格標籤 

 

 

圖一、醫院財產用 

 

圖二、租、借用 

 

圖三、自帶用 

 

 



※由一、二級單位填寫，並由一級單位收齊後統一傳送至工務室 附件2

使用單位： 承辦人簽核： 單位主管簽核：

項次 財產編號 設備名稱 廠牌 型號 購置日期 放置地點

1

2

3

※本表可於工務室網站下載

工務室醫療用電設備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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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醫療用電設備轉移單(副知工務室) 

附件 3 

項次 項目 內容 

1 原負責單位  

2 原單位負責人  

3 聯絡電話  

4 
醫療用電 

設備名稱 
 

5 標籤編號  

6 原放置地點  

7 轉移單位  

8 轉移地點  

9 備註  

單位負責人簽章 轉移單位負責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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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民總醫院醫療設備用電安全管理規定  附件 4-1 

私人醫療用電設備使用申請流程圖 

 

 

 

 

 

 

 

 

 

 

 

 

 

 

 

 

 

 

患者提出使用自帶 
醫療用電設備需求 

 

合格 

該設備無法在

本院進行使用

並通知申請人 

不合格 

同意 

不同意 

需要 

不需要 

該設備於病房或收治單位使用期間，仍

應由單位或申請人委託之代理人進行必

要之維護保養，收治單位並負責管理。 

申請單位請患者 

(填寫使用申請單) 

病房或收治單位向工
務室提出查驗申請 
(填寫查驗申請書) 

 

申請程序結束 

二級主管或以上審核 

工務室至申請單
位查驗是否合格 

主治醫師、收治單
位及病房事先評估 

工務室發給醫療設
備用電合格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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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  

臺北榮民總醫院 

私人醫療用電設備使用申請書(民眾申請) 

項次 項目 內容 

1 申請人姓名  

2 申請人電話  

3 申請人地址  

4 申請理由  

5 
醫療用電 

設備名稱 
 

6 
預計申請 

使用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7 主治醫師說明 

簽章： 

8 備註  

申請人簽署 病房或收治單位簽章 

 

(護理長) 

二級單位主管或以上簽章 

 

※項次 1~4由申請人填寫，項次 5~8 由院方填寫。 

※病房或收治單位人員應告知病患及病患家屬使用私人醫療用電設備之風險責任。 

※本表經核准後，正本由病房或收治單位留存備查，影本請檢附於「私人醫療用電設

備查驗申請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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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3 

臺北榮民總醫院 

私人醫療用電設備查驗申請書 

項次 項目 內容 

1 申請單位  

2 院內申請人  
聯絡

電話 
 

3 
醫療用電 

設備名稱 
 廠牌  

4 放置地點  型號  

5 申請理由  

6 
醫療用電 

設備文件 

□提供醫療用電設備基本文件。 

□提供設備照片：1.設備正面(需可看清廠牌型號) 

2.設備後方標籤(需可看清內文) 

承辦人簽章 二級單位主管簽章 一級單位主管簽核 

   

工務室醫療用電設備查驗結果 □合格  □不合格：              

工務室承辦人簽章 二級主管簽章 一級主管簽章 

   

※本申請書需檢附「私人醫療用電設備使用申請書」之影本。 

※正本由申請單位留存，影本由工務室承辦單位留存。 

 



9 
 

附件 5 

醫療設備用電合格證補發申請表 

申請單位  承辦人 單位主管 

申請原因 
□遺失 □汙損 

□其他：      

  申請設備名稱  

設備財產編號  

※請傳送至工務室。 

 

附件 5 

醫療設備用電合格證補發申請表 

申請單位  承辦人 單位主管 

申請原因 
□遺失 □汙損 

□其他：      

  申請設備名稱  

設備財產編號  

※請傳送至工務室。 

 

附件 5 

醫療設備用電合格證補發申請表 

申請單位  承辦人 單位主管 

申請原因 
□遺失 □汙損 

□其他：      

  申請設備名稱  

設備財產編號  

※請傳送至工務室。 


